附件1：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七项要求

一、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或实际履行经理职责人员；非公司制企业为厂长、经理等行政“一把手”）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7项法定职责，定期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研究解决重大安全问题；督促其他负责人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履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和报告奖励两项制度的通知》（云应急办函〔2025〕7号）规定，动态研究组织本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建立内部安全监督检查机制，主要负责人每半年至少带队参加1次安全检查。
二、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严格贯彻落实《云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参照《云南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以及配套印发的《云南省工贸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实施指南》，细化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生产经营单位等5个层面应重点做好的29项法定事项和149项具体工作，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三、严格安全管理人员配备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1号）、《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规定，涉及金属冶炼工艺的企业（如单晶硅生产企业），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不低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三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最低不少于3人；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重大危险源的硅光伏和锂电池行业企业，按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工贸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应急〔2025〕36号）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至少1名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安全管理人员，并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少于2人；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应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依法设立的机构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四、严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工贸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应急〔2025〕36号）关于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规定，在可研阶段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或安全预评价；在初步设计阶段依法开展安全设施设计，并组织专家评审；在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前依法开展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涉及交叉行业领域的按就高原则执行。未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自查发现并通过“双控系统”或“应急宝”主动报告整改的不予处罚，监管部门执法发现的“三同时”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后，还要以安全设施设计诊断形式完善“三同时”手续。
五、严格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运行
严格依法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按照“企业安全风险源点定性定量判别参考标准指南”，结合实际开展“红橙黄蓝”安全风险源点辨识，针对性制定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实时依托安全风险“码上查”信息系统，全员分级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双重预防机制运行，动态管控安全风险、清零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基础。
六、严格安全教育培训
依法规范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时，要及时开展岗前教育和培训，“三项岗位人员”必须依法持证上岗；要持续开展《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10号）专题学习和培训解读，确保全员认真学标准、准确用标准；要狠抓班组安全培训教育，坚持利用好班前班后3—5分钟时间，开展一条安全法规、一条安全标准、一条安全规程、一条安全视频、一个安全常识、一个典型案例等小而实的安全常识知识学习，不断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七、严格两项制度建立运行
[bookmark: _GoBack]严格贯彻执行《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和报告奖励两项制度的通知》（云应急办函〔2025〕7号）规定，结合企业内部安全监督检查机制全面落地“两项制度”，隐患自查情况要通过“双控系统”或“应急宝”APP进行报送，企业班子成员每季度至少1次带队排查重大隐患并签字上报；要学习借鉴企业可持续发展（SCORE）项目理念，建立“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制定措施—跟踪落实—效果验证”的闭环管理机制，监管部门对自查上报且按期整改的问题隐患不予行政处罚；要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畅通员工报告渠道，及时足额兑现奖励，充分调动全员参与隐患排查的积极性。企业负责人要对事故隐患内部报告成效突出的部门和个人在业绩考核、评优评先及人员奖励、晋升等方面予以倾斜；对工作落实不好的，倡导柔性管理，非必要不开展经济考核，可通过教育感悟、乐捐盆景、自查违章（隐患）抵销、义务劳动、亲情教育等方式强化对安全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的认识，让一线员工“愿报告、敢报告、会报告”，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安全管理格局。
